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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诗友社2020年9月网上（Zoom）讲座
季肇瑾讲「棠棣之华:曹植的诗赋艺术欣赏」

北京“限塑10条”：人们感到的“不方便”，其实是从滥用回归到了常态
在塑料污染治理发力相对温柔的情况

下，城市发展得越快，环境就越是脆弱。这
是一种积重难返的超负荷状态，它带来的后
果是人们对环境的习惯性漠视，下意识中，
不自觉地成为了塑料污染的制造者。

在现实中，不少人总认为，生活的方便
程度应当排在首位，而对所处环境承载力的
感知则懒得体验，更懒得走心。似乎，只有
生活的方便才是自己要关注的事，而环境的
不能承受之重则是别人的事。

对于城市来说，塑料污染越来越排在了
问题榜的前列，这是因为它的降解周期太
长。一个人扔掉的塑料垃圾，其实会在看不
见的某个地方“陪伴”你60多年，甚至更长时
间，关键是它在不间断地降低着环境质量。

虽然已经实施了垃圾分类，但这并不能
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垃圾分类目前所能达到
的最高效能，也仅仅是得不偿失、微不足道
的回收利用，显然，这也是一种目前不得已
而为之、退而求其次的举措。

塑料污染一经产生，就会在各个环节不
停地大幅消耗着社会的治理成本，这是一个
必须要认清和面对的现实情况。因此，从源
头上说，遏制塑料污染已没有了别的选择，
能做的，只能是也必须是加强“减塑”力度。

对此，有人可能会抱怨“限塑10条”会降
低人们生活的方便程度。客观地说，一定会
有明显的不方便感觉。因为“限塑 10条”一
旦实施，连现在的一次性塑料吸管都被禁
用，在超市买菜也要支付更高的塑料袋钱，
显然，这是生活的方便程度“降低”了。

然而，这种“降低”其实对应的是之前的
过度滥用，和过度方便。在超市可以看到，
有人即使买一根黄瓜也要套上两个塑料袋，
再买一个西红柿就还要再加上两个塑料袋，
这样不设限地用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也很随
意，重要的是还不必支出成本。

而即将到来的“限塑10条”，会给人们生
活的方便程度带来明显的“降低”，但这样的

“降低”，其实只是回到了事物应有的合理状
态，仅仅是从滥用和过度方便回归到了该有
的常态而已。

因此，这次“限塑10条”征求意见，客观
上也会起到让人们转变思想观念的作用。
关注不堪重负的脆弱环境，并不是别人的
事，而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本分。

面对即将到来的“限塑 10条”，我们都
要转变对所处环境的习惯性漠视，大家都应
该上心、用心、走心，做“减塑”的支持者和行
动者。

交警给人消分受贿千万：高科技系统，代替不了制度监管
在人们的认知中，交通违法处罚系统的

记录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它全程留迹，谁登
录过，做了哪些手脚，系统都会如实留下痕
迹。而且，在这些重要系统中，更有着如区
块链那样的防篡改保护技术。

因而如果不是这样的新闻，人们无论如
何都不会相信公安交通违法处罚系统也能
通过个人篡改。更不能相信，对请托人的电
子违章记录擅自免分、免罚，或修改记录，竟
然形成了专业中间人“带货”的产业链。

这个交警涉案金额高达一千余万元，显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 2011 年至
2017年是他与中间人合作“带货”的时间轴，
然而，这个超长的时间轴，本身也是一个监
管上超跨度的“空转”时间表。

但问题是，在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为
何监管层面一直没有发觉？显然，这不是监
管能力的问题，因为监管是相关部门的法定
职责，它必须要履行职责，这是它有必要存
在的前提和唯一依据。

同时，从法律赋权来说，监管部门可以
合法使用的手段和技术，以及可以动用的各

种资源，永远要高于大于被监管的对象。换
言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应当是双方力
量对比的常态。

然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监管与被监
管已经发生了本末倒置的变化，从而“魔高
一尺，道高一丈”变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悬殊的力量对比，使这个交警的涉案
过程坦坦地走了7年，这让人质疑监管到底
是出了什么题？

这件事的根本，其实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是高科技的系统是否就百分百地一劳永

逸？二是监管部门的管理制度是否真的自
信到了万无一失的地步？显然，根本不存在
一劳永逸的系统，无论它在创建时是多么的
高精尖。同时，也不存在万无一失管理制
度，无论它当初的设计是多么完美。

其实，无论是高科技的系统，还是监管
部门的管理制度，都需要不断地优化升级和
查漏补缺。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建设，其实也都深深溶入于这种对制
度建设日常微调的“润物细无声”之中。


